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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安局、交通港口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供销社，灵秀镇人民

政府、永宁镇人民政府、祥芝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规定、《危险化

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原安监总局令第 55号）第二十七条、

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原安监总局令第 65号）第二十

八条及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经营许可办法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规定，决定对下列 1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的《危险化学

品经营许可证》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》和 2家烟

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单位的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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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注销。详细信息如下：

石狮市应急管理局

2025年 12月 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序

号
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

经营许可证编号/备

案号
有效期 注销原因

1
石狮市富元

电镀原料行

石狮市灵秀镇钞

坑村石金路世茂

二期超高层Ⅱ-S-2

号楼 1层 17号商

铺

闽泉狮危化经字

[2019]000003号

2022年 9月

19日至 2025

年 9月 11日

企业申请

注销

2
石狮市富元

电镀原料行

石狮市灵秀镇钞

坑村石金路世茂

二期超高层Ⅱ-S-2

号楼 1层 17号商

铺

闽 3J3505812403

00006

2024年 3月

13日至 2027

年 3月 12日

企业申请

注销

3

石狮市阿晓

烟花爆竹商

行

石狮市祥芝镇斗

美路 50号

（闽）LS〔2023〕

02512

2023年 7月

25日至 2025

年 7月 24日

到期后未

重新申请

4

石狮市心开

烟花爆竹经

营部

福建省泉州市石

狮市永宁镇西岑

南区 290号

（闽）LS〔2024〕

03890

2024年 11月

13日至 2026

年11月 12日

经营者申

请注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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